
 1 

嘉義縣 109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 

「研習主題：特殊需求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初階研習」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年 10月 1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118135 

     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透過專業知能培訓協助幼兒園教師擬定特殊需求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 

(二) 透過特殊需求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落實個別化教育協助特殊需求幼兒適

性發展。 

三、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四、 協辦單位：嘉義縣教保輔導團 

五、 承辦單位：嘉義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六、 研習地點：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圖書館一樓 

七、 參加對象：嘉義縣幼兒園(含國幼班)之校長、園長、負責人、教保服務人員(含 

          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及其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 

八、 辦理日期：109年 08月 21日(星期五)第一場次 

          109年 08月 22日(星期六)第二場次 

九、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 6小時教保研習時數 

十、 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 

（一）請於 109年 08月 14日(五)前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完成線上報名，點選研習報名→登入縣市：嘉義縣→教  

   育局處：嘉義縣教育處，務必詳實填報個人資料，如有問題請洽承辦人葉郁 

   君教師(電話：05-2217484)。 

（二）若線上報名後不克參加者，於系統報名日期截止前可自行線上取消，如  

逾報名截止日期，請於研習前 3日聯繫承辦學校請假，以免浪費研習資 

（三） 錄取人數每場次 70人，兩場次共計 140人，額滿截止。 

十一、 研習注意事項： 

(一) 依「嘉義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第四點規定，研習開始十分鐘

後報到者為遲到，結束前十分鐘離席者為早退。研習應分別簽到與簽退，

遲到與早退者並應註明簽到退時間。 

(二) 教師參加研習期間因故須中途離開者，應向主(承)辦學校請假。遲到、早

退請假均應扣除研習時數，凡超過研習時數三分之一者，不核給研習時數。 

https://specia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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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人員請各所屬機關、學校依規定給予公(差)假登記，相關差旅費用由

原服務單位支應。 

(四)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筷子、水杯，現場不提供免洗餐具。 

(五) 尊重講師授課及學員上課品質，研習期間請行動電話關機或設定為震動模

式。 

(六) 本研習無提供臨托服務，請勿攜帶幼童進入會場，以維護上課品質。 

(七) 如遇颱風等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停課與否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停止上班為

依據，不再另行通知。 

十二、 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助

講姓名 

講座/助講 

現職服務單位 

9：00～9：30 報到   

9：30～10：20 

課程名稱：學前 IEP的涵義、法規 

課程內容： 

1、學前 IEP的定義、對象與功能 

2、學前 IEP的相關法規與實務運作 

蔡昆瀛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30～12：00 

課程名稱：學前 IEP的內容 

課程內容： 

1、學前 IEP的內容項目 

2、嘉義縣學前 IEP表件介紹 

蔡昆瀛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2：00～13：30 午  餐(休息) 

13：30～15：00 

課程名稱： 

學前 IEP的擬定原則與重點(一) 

課程內容： 

1、幼兒能力現況、家庭狀況與需求評

估 

2、幼兒所需特教需求、相關服務與支

持策略 

3、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

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與標準 

蔡昆瀛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5：10～16：00 

課程名稱： 

學前 IEP的擬定原則與重點(二) 

課程內容： 

1、具情緒行為問題幼兒所需之行為功

能介入方案與行政支援 

2、幼兒之轉銜輔導與服務內容 

蔡昆瀛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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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講座/助講姓

名 

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蔡昆瀛教授 

現任：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 (公費留學幼兒教育學門)、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 

專長：特殊教育、早期療育、融合教育、學前特教、發展遲緩、聽覺障 

      礙、政策法規、課程教學、評量鑑定、巡迴輔導、跨專業合作 

經歷 

1.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2.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主任、特殊教育中心主任、語言治療碩士  

  學位學程主任 

3.行政院教育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考試院考選部、監察 

  院、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縣市政府等之特殊教育、 

  早期療育、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相關諮詢、審議、評議、審查、典 

  試、命題、甄試、評選、編輯、鑑定、安置、評鑑、訪視、統合視導 

  等委員 

4.教育部、科技部、內政部、縣市教育局、社會局委辦或補助計畫主持 

  人 

5.縣市政府、學校、機構、民間團體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聽障教育資 

  源中心、巡迴輔導團隊、融合教育運作、鑑定安置規劃、課程教學精 

  進、教材教具研發、早期療育方案等之督導與指導教授，長期指導縣市

及學校（園）學前特教與融合教育運作 

6.研編全國及縣市學前特教、融合教育及巡迴輔導相關教材、量表及實 

  務手冊 

7.持續發表諸多學前特教與融合教育領域之論著，及編製學前階段評量  

  工具 

8.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理事、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監事 

 

 

 

 

 

 

 


